
【法官说法】

居民社区消防安全是关乎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

要一环， 最新修订的《上海市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从源

头上全面规范电动自行车的使

用， 要求加强对电动自行车蓄

电池等的安全管理。

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与

管理， 属地政府部门的指导、

监管非常重要。 根据《上海市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的规

定，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

处应当组织落实辖区内非机动

车安全宣传教育和规范停放、

安全充电等管理工作， 推动社

区参与非机动车综合治理。 对

此， 人民法院也支持检察机关

发挥监督职能， 通过行政公益

诉讼以各项司法机制调动各方

力量， 防止和减少消防安全事

故，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飞线充电” 问题的背后

其实反映的是居民对于电动自

行车便捷、 实惠充电的现实需

要与社区实际硬件、 管理配套

不足之间的矛盾。 社区的村、

居委会及物业等单位， 应当及

时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

议， 为改善相关硬件条件提供

必要协助， 配合上级主管部门

的监督指导。 同时， 充分发挥

基层亲民、 近民优势， 做好政

策宣传、 日常违法行为的劝阻

工作， 并积极引导业主大会或

者业主委员会依据《上海市非

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有关规

定的指引， 制定相关住宅小区

管理规约， 全方位助力保障社

区充电需求和使用安全。

除了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外， 居民在使用电动自行车时

也需要特别关注充电方面的安

全， 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 一旦因自身使用不当

导致事故发生的， 极易危及自

身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不

仅可能承担民事侵权的赔偿责

任， 在经有关职能部门的调查

后还可能被给予行政处罚， 情

节严重的甚至可能将承担刑事

责任。

此外， 如发现他人正在实

施违法行为的， 居民基于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及社区公共利

益， 有权进行劝阻。 如违法行

为实施者不听劝阻的， 可以向

所在社区的村、 居委会或物业

进行反映， 也可以向属地政府

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社区电动自行车“飞线充

电” 现象频发， 排除安全隐患

刻不容缓， 检察机关建议属地

街道办依法履职， 但整治工作

进展缓慢， 这个问题如何实质

化解？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涉及行政机关履行消

防安全监管职责的行政公益诉

讼案。

履职发现街道“飞

线充电”整治不佳

去年 4 月中旬， 针对上海

市某区某街道办辖区内的部分

社区， 存在居民违反用电安全

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 即“飞线充电” 等

问题， 某区检察院决定立案调

查， 并向某街道办发送《检察

建议书》， 建议其依法全面履

行监管职责。 街道办收到后予

以书面回复， 表示已经组织开

展了整治工作。

之后， 区检察院于 2024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 多次前

往社区现场勘查， 发现“飞线

充电” 情况整治效果不佳， 遂

以街道办未依法全面充分履行

监管职责为由， 向闵行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区检察院诉称： 其在开展

“涉电动自行车及换 （充） 电

柜等消防安全监管专项活动”

时， 因街道办整治工作进展缓

慢， 未依法全面履行职责， 消

防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社会公

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请

求法院判令街道办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 针对部分社区存

在“飞线充电” 的情形， 继

续督促相关责任主体采取整

改措施， 有效消除消防安全

隐患。

街道办辩称： 在收到检察

建议后及公益诉讼中， 街道办

已进一步通过“疏堵结合” 的

治理模式推进工作， 相关社区

“飞线充电” 等违法行为已基

本杜绝， 有效消除了安全隐

患。 街道办也将固化治理成

果， 完善长效机制， 提高辖区

内社区对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

综合治理水平。 希望区检察院

认可被告的整改工作， 请求法

院依法裁判。

法院：案涉侵害公

共利益事项已消除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所

涉非机动车“飞线充电” 等问

题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 且根据《上海市非机

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的

规定， 街道办具有监管辖区内

非机动车安全事项的法定职

责， 故区检察院提起本案诉

讼，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 所规定的行政公益

诉讼受案范围。

涉案街道办初始整治行动

成效不佳的背后原因是缺少争

议解决的有效切入点。 府院沟

通平台搭建后， 法院建议该街

道办根据区检察机关的指引，

围绕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

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组织多元化的政策宣传和高效

的违法行为处置行动。 同时务

必关注“飞线充电” 等问题背

后的成因， 切实解决居民的实

际需求。

街道办遂对涉及“飞线充

电” 的户主建立底数清单并分

级分类推进整改、 向业主发放

告知书并张贴在每个楼道中、

发动楼组长及志愿者进行消防

安全日常宣传、 在电子屏和公

众号及业主群进行大量宣传，

由物业对相关业主进行日常提

醒， 发现问题后上门劝阻， 对

拒不拆除、 撤除的， 移交相关

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同时， 在

社区内设置足量的电动自行车

棚， 配备统一的充电装置， 降

低充电收费标准。 通过以上

“疏堵结合” 的治理模式逐步

消除了社区内“飞线充电” 的

行为。

2024 年 12 月下旬， 合议

庭成员与区检察院， 连同市检

察一分院、 特邀人大代表、 人

民监督员、 属地派出所、 司法

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 共同到社区现场检查飞线

整治措施落实情况。 经现场查

看， 已未见“飞线充电” 的情

况。 区检察院对涉案街道办当

前整治“飞线充电” 所取得的

实效予以认可， 认为该街道办

已切实履行了监管职责， 并向

闵行法院申请终结案件。

据此， 闵行法院认为案涉

侵害公共利益的事项已消除，

行政公益诉讼争议获得实质性

化解， 对区检察院的申请予以

准许， 裁定终结案件。

消费维权是指消费者在

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过程中， 因权益受损而依法

主张赔偿或补偿的行为。 法

律赋予消费者维权的权利，

但其前提是消费者权益受损

的事实是真实存在， 而非虚

构或人为制造的。

本案中， 铁某的行为实

际上并非基于真实的商品买

卖， 而是虚构了商家出售瑕

疵产品的事实， 人为制造商

品过期的问题， 再借投诉举

报等手段来胁迫商家给付财

物， 本质上是一种打着维权

幌子实施的敲诈勒索行为。

因此， 铁某没有任何正当、

合法的权利基础， 对于索取

的财物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

故意。

正当的维权消费者应当

通过协商、 诉讼等方式合

理、 合法地主张其权利， 而

在“维权型” 敲诈勒索中，

行为人通常打着维权的旗

号， 通过夸大或虚构商品质

量问题， 以威胁、 恐吓等不

正当手段向商家索要经济赔

偿， 借此实现非法牟利的目

的。 本案中， 铁某在没有任何

真实、 合法的权利基础下， 以

投诉举报等方式向超市施压，

使得超市因惧怕商誉受损或受

到处罚而被迫妥协交付财物，

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

要件， 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

罚。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

者， 都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行

事， 以诚信为本， 以法律为

尺。 对于消费者而言， 法律赋

予消费者维权的武器， 但绝不

能将其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发现商品质量问题时， 应当

通过合理、 合法的途径进行协

商解决， 切莫虚构事实或滥用

威胁手段。 对于商家而言， 应

严守食品安全与商品合规的底

线， 完善临期商品的预警与管

理机制， 避免因自身疏漏而陷

入纠纷。 若遭遇恶意索赔， 应

积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而非

“花钱消灾”， 助长不良风气。

唯有消费者理性主张权利、 商

家严守经营底线， 让法治和诚

信成为社会运行的底色， 方能

营造公平、 健康、 互信的市场

秩序和消费生态环境。

2024 年 5 月至 7 月，

男子铁某陆续到多家超市

内， 将临期的果汁、 牛奶等

商品从冰柜取出， 藏匿至零

食、 母婴等常温货架深处，

待商品过保质期后， 再返回

超市取出并结账。 结账后，

铁某持购物小票到超市服务

台， 以销售过期食品违法为

由向商家索赔 ， 并拨打

12315 投诉电话施压。 三个

月内， 铁某共实施敲诈勒索

6 次， 索赔 5700 元， 实际

得款 2000 元。

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办理铁某投诉单时， 发现铁

某存在捏造事实对商家进行敲

诈勒索的行为， 于是将线索移

交给嘉定警方， 铁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 去年 11 月，

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铁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向超市

工作人员敲诈勒索财物且数额

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

罪。 鉴于铁某到案后自愿认罪

认罚并退出违法所得， 依法以

敲诈勒索罪判处铁某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4 千元。

将临期食品“养”至过期后向超市索赔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男子有期徒刑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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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街道办未充分履行“飞线充电”监管职责
闵行法院审结一起行政公益诉讼争议案件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唐磊 李迪明子

一男子三个月内数次到多家超市， 将

冷藏的临期商品藏匿至常温货架深处， 等

待商品过保质期后， 再返回超市取出商品

结账， 并以销售过期食品违法为由向商家

索赔。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敲

诈勒索案件。

法

【法官说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韦亮


